
红旗煤矿主副井钢丝绳购置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山东博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邹城分公司受山东宏河控股集团嘉祥红旗煤矿

有限公司的委托，对红旗煤矿主副井钢丝绳购置项目以单一来源的方式组织采

购，该项目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条单一来源采购规定，特邀请贵单位参加

单一来源谈判。

一、采购项目名称：红旗煤矿主副井钢丝绳购置项目

二、采购项目编号：SDBD-2025-0806

三、拟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的说明

根据《煤矿安全规程》412条规定:摩擦式提升机提升钢丝绳更换周期为2年，

平衡钢丝绳更换周期为4年，2025年底红旗煤矿主副井钢丝绳、主井平衡钢丝绳

到达使用周期，钢丝绳加工周期为4个月,需提前准备购置主副井提升钢丝绳，具

体数量与型号详见技术要求。

四、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

红旗煤矿主副井提升钢丝绳首绳与尾绳，自建矿投用以来，一直使用的是贵

州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钢丝绳，质量良好，根据规程规定，2026年春节放

假期间需对主副井钢丝绳进行更换，为确保与现有的设备匹配并保证提升安全，

需购置原厂家贵州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钢丝绳。现申请单一来源招标，特

此说明。

采购项目分包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预算金额：310000.00元

2、采购需求：本项目为红旗煤矿主副井钢丝绳购置项目，（详见第四部分

采购内容及要求）。

3、供货期：2025年12月31日前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和合同义务的能力；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2.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4、一个供应商只能提交一个响应文件。如果报价单位之间存在下列互为关

联关系（国有控股公司除外）的情形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报价：

4.1、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

4.2、 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50%及以上的被投资公司；

4.3、 均为同一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50%及以上的被投资公司；

5、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6、开标之日起前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评审小组通过“信用中国”及“中

国政府采购网”查询）；

7、截止到开标当日，供应商（含法定代表人）未被各地人民法院、税务等

国家行政机关列入失信名单或诚信黑榜（供应商不必提供证明）；

8、供应商近三年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10、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六、获取谈判文件

1.时间：2025年08月13日-2025年08月18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

2.地点：邹城市千泉街道孟子湖小区D区综合楼3楼

3.方式：

①、持有效的营业执照原件；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咨询电话：17305370091。

4.售价：0元。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山东省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sdbidding.org.cn/）、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eps://www.sdhhjt.com/index.php)、山东宏河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eps://www.sdhhjt.com/index.php)上发布。

八、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8月19日15:00止（北京时间）

2.地点：山东宏河集团总部22楼会议室

九、谈判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8月19日15:00（北京时间）

2.地点：山东宏河集团总部22楼会议室

十、联系方式

1.采购人：山东宏河控股集团嘉祥红旗煤矿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济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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